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 

114年1月31日前入職者適用 
81年9月7日系務會議通過  

85年9月12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86年3月27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86年 11月6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0年3月8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3年3月25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8年1月15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9年2月25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11月17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年1月3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年9月26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年1月22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年3月3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年1月12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4年1月6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4年3月20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5年1月8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六條 )  

第一條本辦法依據「國立中興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及「國立

中興大學各系 (所 )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本系設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處理教師聘任暨升

等事宜，其組成及職責依本系「常設委員會設置要點」之規

定。  

第三條本會開會時需有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親自出席始得開

議，惟遇有師生關係、三親等內血親、姻親、學術合作關係

或相關利害關係人，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主席應經

會議決議請該委員迴避。本會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報告或說明。  

有前項應迴避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委員

就審議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向本會申請該委員迴

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迴避委員應就相關案件全程迴避且

不列入應出席人數。  

本會審查上一級教師案件時，次一級教師不列入出席人數

亦不得參與對上一級教師資格之評審。  

第四條代表著作（或學位論文）須符合本辦法之規定，擬升等或改

聘教師須於本系安排之適當日期公開宣讀，無故不到場宣

讀者不得升等或改聘，因故事先書面請假經本會召集人同

意者得補行宣讀 1 次。辦理論文宣讀時，應詳實紀錄評審



  

過程、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對擬升等或改聘教師所提出之

問題、與教師之說明。  

第五條本系教師新聘、改聘及升等之代表著作，有違反送審教師資

格規定或送審教師資格以外之學術成果涉及嚴重違反學術

倫理、抄襲、剽竊或其他舞弊情事者，應依「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

格規定處理原則」及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

及違反學術倫理審議辦法」等相關規定處理。代表著作以外

之參考學術成果涉及嚴重違反學術倫理、抄襲、剽竊或其他

舞弊情事者，依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及違

反學術倫理審議」處理。  

送審人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情事者，不得申請撤回資

格審查案，仍應依程序處理。  

第六條教師聘任暨升等研究著作（代表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

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內之著作、參考著作應為送

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著作）最低門檻：  

一、升等、改聘或新聘教授者，至少應有以申請人為第 1作

者或通訊作者之3篇 JCR學術專業期刊論文（不包括原

有學位畢業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份）。  

二、升等、改聘或新聘副教授者，至少應有以申請人為第 1

作者或通訊作者之2篇 JCR學術專業期刊論文（不包括

原有學位畢業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份）。  

三、升等、改聘或新聘助理教授者，至少應有以申請人為第

1作者或通訊作者之1篇 JCR學術專業期刊論文。  

四、升等、改聘或新聘講師者，至少應有以申請人為第 1作

者或第 2作者或通訊作者之 1篇 JCR學術專業期刊論文。 

第七條教師之升等（改聘），本會按研究著作、教學績效及服務合

作等3項予以審查評分，依下列標準評審之。  

一、研究著作：本項評分上限，教授五十分，副教授、助理

教授及講師四十五分。由本會就「代表著作」及「參考

著作」進行評審。研究著作須符合「國立中興大學教師

升等評審標準及著作送審準則」之規定，升等（改聘）



  

者以原級職內完成為限，論述、翻譯及講義等均不列入。

評審方式如下：  

(一 )代表著作之評分範圍為 12分至20分 (含論文宣讀 )。

參考著作之評分範圍為 18分至 30分 (教授 )及 15分

至25分 (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 )。  

(二 )具有特殊價值之研究著作且有證明文件者應酌予

加分。  

二、教學績效之評分上限30分，由本會依據下列相關資料審

查評定之。  

(一 )教授、副教授及助理教授任教課程與教學貢獻度及

參與院校核心課程之講授滿分為 10分，教材教案

滿分為10分，教學評量與改進措施 (教學歷程與反

思 )滿分為10分。  

(二 )講師協助教學滿分為20分，學生反應滿分為10分。 

三、服務與合作之評分上限：教授 20分，副教授、助理教授

及講師25分。評分方式如下：  

(一 )評分項目分為年資、參與服務、輔導學生、合作情

形等4項。升教授者每項總分均為5分；升副教授、

助理教授及講師者年資、輔導學生、合作情形等 3

項均為5分，參與服務項為10分。  

(二 )年資超過 1年給1分，但不超過 5分，由人事室簽證

認定之。  

(三 )其餘項目分數由本會參考該組講師 (含 )以上評分結

果進行評分。  

第八條各評審委員之評分超過 70 分（含）者，視為同意票。  

第九條經本會同意升等之教師，由系提院審查之。提院審查時所

需之基本資料，包括任教課程、教材教案、學生反應、參

與服務、輔導學生及合作情形等項之評分，以各評審委員

所評分數之平均數為該項之評分。  

第十條擬新聘教師經本系教師二分之一以上（含）同意，始得送

本會審查表決之。  

第十一條教師聘任暨升等需有參加表決委員三分之二 (含 )以上同

意始為通過。  



  

第十二條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院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

同。  



  

土木系教師升等 （改聘）教授評分表  

                          申請人：   

項           目  評分範圍 評分  合計  備註  

研究著作  

代表著作

(含論文宣

讀 ) 

12-20  

 

 

參考著作  18-30  

教學績效  

任教課程與

教學貢獻度

及參與院校

核心課程之

講授  

0-10  

 
教材教案  0-10  

教學評量與

改進措施

(教學歷程

與反思 )  

0-10  

服務合作  

年    資  0-5  

 

參與服務  0-5  

輔導學生  0-5  

合作情形  0-5  

總   計   

 

 

 

 



  

土木系教師升等 （改聘）副教授評分表   

 申請人：  

項           目  評分範圍 評分  合計  備註  

研究著作  

代表著作 (含

論文宣讀 ) 
12-20  

 

 

參考著作  15-25  

教學績效  

任教課程與教

學貢獻度及參

與院校核心課

程之講授  

0-10  

 
教材教案  0-10  

教學評量與改

進措施 (教學

歷程與反思 )  

0-10  

服務合作  

年    資  0-5  

 

參與服務  0-10  

輔導學生  0-5  

合作情形  0-5  

總   計   

 

 

 

 



  

土木系教師升等 （改聘）助理教授評分表  

 申請人：  

項           目  評分範圍 評分  合計  備註  

研究著作  

代表著作 (含

論文宣讀 ) 
12-20  

 

 

參考著作  15-25  

教學績效  

任教課程與教

學貢獻度及參

與院校核心課

程之講授  

0-10  

 
教材教案  0-10  

教學評量與改

進措施 (教學

歷程與反思 )  

0-10  

服務合作  

年    資  0-5  

 

參與服務  0-10  

輔導學生  0-5  

合作情形  0-5  

總   計   

 

 

 

 



  

土木系升等（改聘）講師評分表     

 申請人：  

項           目  評分範圍 評分  合計  備註  

研究著作  

代表著作 (含

論文宣讀 )  
12-20  

  

參考著作  15-25  

教學績效  

協助教學  0-20  

 

 

學生反應  0-10  

服務合作  

年    資  0-5  

 

參與服務  0-10  

輔導學生  0-5  

合作情形  0-5  

總   計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 

114年2月1日起入職者適用 
81年9月7日系務會議通過  

85年9月12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86年3月27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86年 11月6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0年3月8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3年3月25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8年1月15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9年2月25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11月17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年1月3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年9月26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年1月22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年3月3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年1月12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4年1月6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4年3月20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5年1月8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六條 )  

第一條本辦法依據「國立中興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及「國立

中興大學各系 (所 )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本系設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處理教師聘任暨升

等事宜，其組成及職責依本系「常設委員會設置要點」之規

定。  

第三條本會開會時需有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親自出席始得開

議，惟遇有師生關係、三親等內血親、姻親、學術合作關係

或相關利害關係人，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主席應經

會議決議請該委員迴避。本會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報告或說明。  

有前項應迴避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委員

就審議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向本會申請該委員迴

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迴避委員應就相關案件全程迴避且

不列入應出席人數。  

本會審查上一級教師案件時，次一級教師不列入出席人數

亦不得參與對上一級教師資格之評審。  

第四條代表著作（或學位論文）須符合本辦法之規定，擬升等或改

聘教師須於本系安排之適當日期公開宣讀，無故不到場宣

讀者不得升等或改聘，因故事先書面請假經本會召集人同

意者得補行宣讀 1 次。辦理論文宣讀時，應詳實紀錄評審



  

過程、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對擬升等或改聘教師所提出之

問題、與教師之說明。  

第五條本系教師新聘、改聘及升等之代表著作，有違反送審教師資

格規定或送審教師資格以外之學術成果涉及嚴重違反學術

倫理、抄襲、剽竊或其他舞弊情事者，應依「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

格規定處理原則」及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

及違反學術倫理審議辦法」等相關規定處理。代表著作以外

之參考學術成果涉及嚴重違反學術倫理、抄襲、剽竊或其他

舞弊情事者，依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及違

反學術倫理審議」處理。  

送審人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情事者，不得申請撤回資

格審查案，仍應依程序處理。  

第六條教師聘任暨升等研究著作（代表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

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內之著作、參考著作應為送

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著作）最低門檻：  

一、升等、改聘新聘教授者，至少應有以申請人為第 1作者

或通訊作者之5篇 JCR學術專業期刊論文（不包括原有

學位畢業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份）。  

二、升等、改聘或新聘副教授者，至少應有以申請人為第 1

作者或通訊作者之3篇 JCR學術專業期刊論文（不包括

原有學位畢業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份）。  

三、升等、改聘或新聘助理教授者，至少應有以申請人為第

1作者或通訊作者之1篇 JCR學術專業期刊論文。  

四、升等、改聘或新聘講師者，至少應有以申請人為第 1作

者或第 2作者或通訊作者之 1篇 JCR學術專業期刊論文。 

第七條教師之升等（改聘），本會按研究著作、教學績效及服務合

作等3項予以審查評分，依下列標準評審之。  

一、研究著作：本項評分上限，教授五十分，副教授、助理

教授及講師四十五分。由本會就「代表著作」及「參考

著作」進行評審。研究著作須符合「國立中興大學教師

升等評審標準及著作送審準則」之規定，升等（改聘）



  

者以原級職內完成為限，論述、翻譯及講義等均不列入。

評審方式如下：  

(一 )代表著作之評分範圍為 12分至20分 (含論文宣讀 )。

參考著作之評分範圍為 18分至 30分 (教授 )及 15分

至25分 (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 )。  

(二 )具有特殊價值之研究著作且有證明文件者應酌予

加分。  

二、教學績效之評分上限30分，由本會依據下列相關資料審

查評定之。  

(一 )教授、副教授及助理教授任教課程與教學貢獻度及

參與院校核心課程之講授滿分為 10分，教材教案

滿分為10分，教學評量與改進措施 (教學歷程與反

思 )滿分為10分。  

(二 )講師協助教學滿分為20分，學生反應滿分為10分。 

三、服務與合作之評分上限：教授 20分，副教授、助理教授

及講師25分。評分方式如下：  

(一 )評分項目分為年資、參與服務、輔導學生、合作情

形等4項。升教授者每項總分均為5分；升副教授、

助理教授及講師者年資、輔導學生、合作情形等 3

項均為5分，參與服務項為10分。  

(二 )年資超過 1年給1分，但不超過 5分，由人事室簽證

認定之。  

(三 )其餘項目分數由本會參考該組講師 (含 )以上評分結

果進行評分。  

第八條各評審委員之評分超過 70 分（含）者，視為同意票。  

第九條經本會同意升等之教師，由系提院審查之。提院審查時所

需之基本資料，包括任教課程、教材教案、學生反應、參

與服務、輔導學生及合作情形等項之評分，以各評審委員

所評分數之平均數為該項之評分。  

第十條擬新聘教師經本系教師二分之一以上（含）同意，始得送

本會審查表決之。  

第十一條教師聘任暨升等需有參加表決委員三分之二 (含 )以上同

意始為通過。  



  

第十二條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院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

同。  



  

土木系教師升等 （改聘）教授評分表  

                          申請人：   

項           目  評分範圍 評分  合計  備註  

研究著作  

代表著作

(含論文宣

讀 ) 

12-20  

 

 

參考著作  18-30  

教學績效  

任教課程與

教學貢獻度

及參與院校

核心課程之

講授  

0-10  

 
教材教案  0-10  

教學評量與

改進措施

(教學歷程

與反思 )  

0-10  

服務合作  

年    資  0-5  

 

參與服務  0-5  

輔導學生  0-5  

合作情形  0-5  

總   計   

 

 

 

 



  

土木系教師升等 （改聘）副教授評分表   

 申請人：  

項           目  評分範圍 評分  合計  備註  

研究著作  

代表著作 (含

論文宣讀 ) 
12-20  

 

 

參考著作  15-25  

教學績效  

任教課程與教

學貢獻度及參

與院校核心課

程之講授  

0-10  

 
教材教案  0-10  

教學評量與改

進措施 (教學

歷程與反思 )  

0-10  

服務合作  

年    資  0-5  

 

參與服務  0-10  

輔導學生  0-5  

合作情形  0-5  

總   計   

 

 

 

 



  

土木系教師升等 （改聘）助理教授評分表  

 申請人：  

項           目  評分範圍 評分  合計  備註  

研究著作  

代表著作 (含

論文宣讀 ) 
12-20  

 

 

參考著作  15-25  

教學績效  

任教課程與教

學貢獻度及參

與院校核心課

程之講授  

0-10  

 
教材教案  0-10  

教學評量與改

進措施 (教學

歷程與反思 )  

0-10  

服務合作  

年    資  0-5  

 

參與服務  0-10  

輔導學生  0-5  

合作情形  0-5  

總   計   

 

 

 

 



  

土木系升等（改聘）講師評分表     

 申請人：  

項           目  評分範圍 評分  合計  備註  

研究著作  

代表著作 (含

論文宣讀 )  
12-20  

  

參考著作  15-25  

教學績效  

協助教學  0-20  

 

 

學生反應  0-10  

服務合作  

年    資  0-5  

 

參與服務  0-10  

輔導學生  0-5  

合作情形  0-5  

總   計   

 

 

 

 

 

 

 

 


